
 

 

 

国开招函〔2022〕13号 

 

2023

 

 

国家开放大学各分部、相关学院： 

为做好国家开放大学 2023 春季学期招生准备工作，现就本学期

新增学习中心、新增招生专业、申报招生计划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新增学习中心 

2023 年春季新增学习中心按《关于开展学习中心专项工作的通

知》（国开招函〔2022〕10 号）相关要求执行。 

二、新增招生专业 

2023 年春季学期拟招生专业（含方向）181 个，其中，高中起

点本科专业 12 个、专科起点本科专业（含方向）57 个、专科专业

（含方向）112 个。具体情况见附件 1。 

按照《关于开展招生管理改革的通知》（国开招〔2017〕1 号，

以下简称通知）要求，总部根据申报单位和专业类别的不同，对新

增招生专业实行备案或审批，学习中心申报新增招生专业在所属分

部已开设的招生专业范围内的，由所属分部审批，按备案方式报总

部。分部要根据学习中心的实际教学能力和考试组织能力，严格把

关，认真履行审批职能，确保学习中心审批质量。总部将加大对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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习中心综合办学能力和分部对学习中心的教学支撑能力的检查，完

善学习中心的退出机制。 

所有分部新增专业均须对照指导性专业人才培养向总部报送实

施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（具体要求见附件 2）等相关材料，并将实

施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（含新增招生专业师资情况表）word 版发送

至 xuekk@ouchn.edu.cn 电子邮箱。 

（一）备案 

1.分部在总部公布的招生专业范围内按照总部规定自主选定招

生专业。分部每季新增招生专业在限额以内的（本科不超过 3 个、

专科不超过 3 个），由分部按照总部相关要求自行审核，报总部备案。 

2.学习中心在所属分部已开设的招生专业范围内按规定自主选

定招生专业，报分部审批，审批通过的，报总部备案。 

3.新增招生专业，须在国家开放大学“一平台”招生管理模块

填写新增招生专业的基本信息及师资情况、提交新增招生专业报告。 

4.总部将结合分部、学院已开专业的网络教学团队建设情况，

对新增招生备案专业进行综合考量。 

（二）审批 

分部超出限额的新增招生专业由总部审批。相关学院及所属学

习中心的新增招生专业由总部审批。新增招生非总部牵头建设专业

以及护理学（高中起点本科、专科起点本科）、药学（高中起点本科、

专科起点本科）、护理（专科）、药学（专科）、药品经营与管理（专

科）专业由总部审批。 

1.分部、相关学院新增招生专业需由总部审批的，须通过国家

开放大学“一平台”招生管理模块进行填报，并提交拟新增招生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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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汇总表、新增招生专业报告、拟新增招生专业办学条件、拟新增

招生专业师资情况表等纸质材料。 

2.拟新增招生专业为护理学（高中起点本科、专科起点本科）、

药学（高中起点本科、专科起点本科）、护理（专科）、药学（专科）、

药品经营与管理（专科）的，还须提供当地教育或卫生行政部门的

书面同意文件。 

3.拟新增非总部牵头建设专业的，还须得到该专业建设单位的

同意。 

4.学习中心新增招生专业需要总部审批的，由分部、相关学院

按照总部相关要求进行审核，审核通过的，向总部提交拟新增招生

专业报告、拟新增招生专业汇总表、拟新增招生专业办学条件、拟

新增招生专业师资情况表等材料，并通过国家开放大学“一平台”

招生管理模块进行填报。 

（三）注意事项 

因系统外学习中心专项清查工作及新增系统外学习中心工作正

在进行中，已有系统外学习中心本次暂停申报新增招生专业，申请

新增系统外学习中心仅可在分部（学院）已开设专业范围内选择开

设专业；系统内学习中心可正常进行新增专业申报。 

三、招生计划 

各分部、相关学院负责汇总各自学习中心的计划招生人数、编

制招生计划，通过国家开放大学“一平台”招生管理模块填写报送

各本专科专业的计划招生人数。总部将通过国家开放大学“一平台”

招生管理模块审批下达各分部、相关学院的招生计划。 

1.各分部、相关学院要做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招生市场生源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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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，结合调研情况和办学能力等，科学编制招生计划。 

2.总部将根据各分部和相关学院的教学支撑能力、往季招生规

模、申报计划数、学费拖欠情况、往年教学检查结果及考试违规违

纪情况等因素统筹下达招生计划。在总部招生计划总盘子范围内，

招生计划向本科专业倾斜，本科专业招生计划优先审批。 

3.各分部、相关学院继续实行“招生规模自控”和“专业招生计划

横向调剂”，分部和相关学院负责调控各专业、各学习中心的招生规

模。 

4.2023 年春季学期，总部将继续严格监控各分部、相关学院招

生计划执行情况。分部和学院需严格执行。 

5.严禁委托中介机构招生和违规跨区域招生办学。 

五、申报要求 

1.各分部、相关学院的有关申报材料应为学校或相关学院正式

文件，文件以活页装订后报国家开放大学总部。相关申报表格可从

国家开放大学“一平台”招生管理模块下载打印，经主管校领导或

相关学院院长审核同意后加盖学校公章。 

2.申报工作截止时间为 2022 年 12 月 30 日。请各分部、相关学

院在截止日期前完成系统填报，书面申报材料报总部招生办公室，

电子版（含盖章 PDF 版）发招办邮箱（zhaoshb@ouchn.edu.cn）。 

3.国家开放大学总部根据各分部、相关学院申报情况，确定并

印发 2023 年春季学期招生工作方案。 

六、联系方式 

（一）总部招生办公室 

联 系 人：董文斌、鲍赟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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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电话：(010) 57519567 

E-mail：zhaoshb@ouchn.edu.cn 

（二）总部学科与课程管理科 

联 系 人：夏冬梅 

联系电话：(010)57519027 

E-mail：xuekk@ouchn.edu.cn 

（三）国家开放大学信息化部 

联 系 人：任冉、刘婷 

联系电话：(010)57519371、57519374 

E-mail： renran@ouchn.edu.cn 、liuting@ouchn.edu.cn 

（四）国家开放大学“一平台”招生管理模块技术服务 

联 系 人：孙聚良、王姣 

联系电话：18530898240、13651172265 

E-mail：sunjuliangsmile@126.com、wangjiaotx2022@163.com  

 

附件：1.国家开放大学 2023 年春季学期拟招生专业 

2.实施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内容模块及填报要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国家开放大学 

2022 年 12 月 26 日 

（依申请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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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2023  

 

国家开放大学 2023 年春季学期拟招生专业 181 个（含方向），其

中：高中起点本科专业 12 个、专科起点本科专业 57 个（含方向）、专

科专业 112 个（含方向）。 

一、高中起点本科专业 

1 软件工程 全 国 

2 工商管理 全 国 

3 会计学 全 国 

4 学前教育 全 国 

5 汉语言文学 全 国 

6 护理学 全 国 

7 药学 全 国 

8 法学 全 国 

9 健康服务与管理 全 国 

10 行政管理 全 国 

二、专科起点本科专业 

1 金融学 全 国 

2 法学 全 国 

3 社会工作 全 国 

4 学前教育 全 国 

5 学前教育（0-3 岁婴幼儿教育方向） 全 国 

6 小学教育 全 国 

7 汉语言文学 全 国 

8 汉语言文学（师范方向） 全 国 

9 汉语言 新疆分部 

10 汉语国际教育 全 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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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英语 全 国 

12 商务英语 全 国 

13 广告学 全 国 

14 数学与应用数学 全 国 

15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全 国 

16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（矿山机械方向） 煤炭学院 

17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（导弹工程方向） 
八一学院、空军学院、军盾

学院 

18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（航空军械工程方向） 
八一学院、空军学院、军盾

学院 

19 车辆工程（车辆装备技术保障方向） 
八一学院、空军学院、军盾

学院 

20 汽车服务工程 汽车学院 

2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全 国 

22 软件工程 全 国 

23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全 国 

24 土木工程 全 国 

25 水利水电工程 全 国 

26 测绘工程 
八一学院、空军学院、军盾

学院 

27 化学工程与工艺 石油和化工学院 

28 化学工程与工艺（洁净煤方向） 煤炭学院 

29 采矿工程 全 国 

30 药学 全 国 

31 护理学 全 国 

32 工程管理 全 国 

33 工程造价 全 国 

34 工商管理 全 国 

35 市场营销 全 国 

36 会计学 全 国 

37 财务管理 全 国 

38 人力资源管理 全 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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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物业管理 
现代物业服务与不动产管

理学院 

40 公共事业管理（卫生事业管理方向） 全 国 

41 公共事业管理（学校管理方向） 全 国 

42 公共事业管理（家庭及社会教育指导方向） 全 国 

43 行政管理 全 国 

44 物流管理 全 国 

45 电子商务 全 国 

46 会展经济与管理 天津分部 

47 酒店管理 旅游学院 

48 车辆工程 全 国 

49 健康服务与管理 全 国 

50 飞行器动力工程 空军学院 

51 书法学 全 国 

52 机器人工程 全 国 

53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全 国 

三、专科专业 

1 园艺技术（都市园艺方向） 全 国 

2 测绘工程技术 
八一学院、空军学院、军盾

学院 

3 建筑工程技术 全 国 

4 建设工程管理 全 国 

5 工程造价 全 国 

6 现代物业管理 全 国 

7 水利水电工程智能管理 全 国 

8 数控技术 全 国 

9 机电一体化技术 全 国 

10 飞机机载设备装配调试技术 
八一学院、空军学院、军盾

学院 

11 分析检验技术 石油和化工学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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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药品经营与管理 全 国 

13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全 国 

14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全 国 

15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全 国 

16 计算机网络技术（网络管理方向） 全 国 

17 计算机网络技术（网页设计方向） 全 国 

18 计算机网络技术（楼宇智能化技术方向） 全 国 

19 大数据技术 全 国 

20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

21 移动应用开发 全 国 

22 护理 全 国 

23 药学 全 国 

24 药学（天然药物方向） 全 国 

25 健康管理 全 国 

26 中医养生保健 生命健康学院 

27 金融服务与管理 全 国 

28 保险实务 全 国 

29 财富管理 全 国 

30 信用管理 全 国 

31 大数据与会计 全 国 

32 工商企业管理 全 国 

33 市场营销 全 国 

34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全 国 

35 茶艺与茶文化（茶叶评审与营销方向） 全 国 

36 茶艺与茶文化（茶文化方向） 全 国 

37 电子商务 全 国 

38 现代物流管理 全 国 

39 旅游管理 全 国 

40 智慧景区开发与管理（乡村旅游开发与管理方向） 全 国 

41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全 国 

42 广告艺术设计 全 国 

4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全 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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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4 服装与服饰设计 纺织学院 

45 室内艺术设计 全 国 

46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 青海分部 

47 传播与策划 全 国 

48 学前教育 全 国 

49 小学教育 全 国 

50 中文 全 国 

51 应用韩语 全 国 

52 社会体育 全 国 

53 法律事务 全 国 

54 社会工作 全 国 

55 社会工作（老年方向） 全 国 

56 社区管理与服务 全 国 

57 人力资源管理 全 国 

58 劳动与社会保障（劳动关系协调方向） 全 国 

59 公共事务管理（学校及社会教育管理方向） 全 国 

60 行政管理 全 国 

61 行政管理（基层管理方向） 广州分部 

6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全 国 

63 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 全 国 

64 应用英语（语言教学方向） 全 国 

65 应用英语（商务交际方向） 全 国 

66 应用英语（文旅服务方向） 全 国 

67 体育运营与管理 全 国 

68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福建分部 

69 软件技术 软件学院 

70 智能控制技术 铸造学院 

71 邮政快递运营管理 邮政学院 

72 智能互联网络技术 青海分部 

73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空军学院 

74 国际邮轮乘务管理 青岛分部 

75 中药学 全 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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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6 社会工作（国防动员与国防教育方向） 天津分部 

77 党务工作 全 国 

四、教育部“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”高中起点本科专业 

1 园林 全 国 

2 园艺 全 国 

五、教育部“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”专科起点本科专业 

1 园艺 全 国 

2 农村区域发展 全 国 

3 行政管理（村镇管理方向） 湖南分部 

4 园林 全 国 

六、教育部“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”高中起点专科专业 

1 设施农业与装备 全 国 

2 休闲农业经营与管理 全 国 

3 园艺技术 全 国 

4 现代农业经济管理 全 国 

5 现代农业经济管理（农村电商方向） 全 国 

6 林业技术 全 国 

7 园林技术 全 国 

8 畜牧兽医 全 国 

9 食品智能加工技术 全 国 

10 工商企业管理（乡镇企业管理方向） 全 国 

11 电子商务（农副产品营销方向） 甘肃分部 

12 法律事务（农村法律服务方向） 湖南分部 

13 行政管理（乡村管理方向） 全 国 

七、新型产业工人培养与发展助力计划专科专业 

1 煤矿智能开采技术 煤炭学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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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矿山机电与智能装备（矿山机电设备运行与管理方向） 煤炭学院 

3 通风技术与安全管理 全 国 

4 安全技术与管理 全 国 

5 热能动力工程技术 全 国 

6 风力发电工程技术 甘肃分部 

7 城市燃气工程技术 全 国 

8 数控技术 全 国 

9 材料成型及控制技术 全 国 

10 智能焊接技术 全 国 

11 模具设计与制造 铸造学院 

12 机电一体化技术 全 国 

13 机电一体化技术（电梯方向） 全 国 

14 电气自动化技术 全 国 

15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全 国 

16 空中乘务 全 国 

17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全 国 

18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全 国 

19 计算机网络技术（网络管理方向） 全 国 

20 计算机网络技术（网页设计方向） 全 国 

21 大数据技术 全 国 

22 眼视光技术 全 国 

23 工商企业管理（企业现场管理方向） 
广州分部、青岛分部、实验

学院 

24 连锁经营与管理 广州分部、实验学院 

25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全 国 

26 现代物流管理 全 国 

27 现代物流管理（国际航运方向） 青岛分部 

28 会展策划与管理 全 国 

29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全 国 

30 应用化工技术 

北京分部、天津分部、河北

分部、山西分部、内蒙古分

部、辽宁分部、吉林分部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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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龙江分部、南京分部、浙

江分部、宁波分部、安徽分

部、福建分部、江西分部、

山东分部、青岛分部、湖北

分部、重庆分部、陕西分部、

甘肃分部、青海分部、实验

学院 

3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（电子产品工艺与维护方向） 

天津分部、内蒙古分部、黑

龙江分部、南京分部、安徽

分部、福建分部、厦门分部、

江西分部、山东分部、青岛

分部、湖北分部、武汉分部、

湖南分部、甘肃分部 

32 应用化工技术（能源化工方向） 石油和化工学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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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 

序号 内容模块 要求 

1 
专业名称、专业层次、专业

所属学科门类或专业大类 
应与该专业指导性人才培养方案一致 

2 实施主体、范围与时间 
1.说明该方案的具体实施单位与范围； 

2.该方案的拟启用时间 

3 入学要求 应与该专业指导性人才培养方案一致 

4 培养目标 
应与该专业指导性人才培养方案一致或在

其基础上进一步细化 

5 培养规格 应与该专业指导性人才培养方案一致 

6 课程体系说明 

1.课程模块设置、课程设置； 

2.纳入实施性培养方案中非统设课的课程说

明及课程考核方式。（如非统设课不在现行

指导性人才培养方案中，请不要随意纳入实

施性培养方案。需按增设非统设课流程先行

申请，待审核同意后加入。） 

7 毕业规则与学位规则 应与该专业指导性人才培养方案一致 

8 实施性教学计划进程表 

1.应以分部教务系统打印输出版为准制定； 

2.模块最低设置学分、模块最低毕业学分等

应符合指导性人才培养方案教学计划进程

表的要求 

9 教学方式与支持服务能力 
包括课程的教学方式、实践实训、师资队伍，

教学资源，设施设备等内容 

备注：第 6、8、9 项须重点填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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